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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 合同价款及调整

13. 1本合同价款采用(1)方式确定 。

(1) 采用固定价格合同，合同价款中包括：

除下列原因外合同的固定总价均不得改变：

①甲方有效签证确认的设计变更、 现场签证； 合同中已有适用于变更工程的价格，

按合同已有的价格变更合同价款； 合同中只有类似于变更工程的价格，可以参照类似价

格变更合同价款。

②如果直接取消某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项目，则该项目价款不予支付。

③措施费均为税后的包干价，不因设计变更而调增 。

(2) 采用可调价格合同，合同价款调整方法：

(3) 采用成本加酬金合同，有关成本和酬金的约定：

13.2双方约定合同价款的其他调整因素：

14.工程预付款

发包人向承包人预付工程款的时间和金额或占合同价款总额的比例： /

扣回工程款的时间、 比例： L

15.工程量确认

15. 1承包人向工程师提交已完工程量报告的时间：每月25日前提供当月已完工程量

报表三份，监理工程师在收到后1个工作日内审查完毕并报发包人审核，发包人在收到

后1天内审核完毕。

16. 工程款支付

七、 材料设备供

施工方进场原则上支付70%,竣工验收后付至80%,审计后付至97%,余3%质保金二

年后无息付清。

应

17.发包人供应材料设备

17. 1发包人供应的材料设备与一览表不符时，双方约定发包人承担责任如下：

(1) 材料设备单价与一览表不符：

(2) 材料设备的品种、 规格、 型号、 质量等级与一览表不符：

(3) 承包人可代为调剂串换的材料：

(4) 到货地点与一览表不符：

(5) 供应数量与一览表不符：

(6) 到货时间与一览表不符：

17.2发包人供应材料设备的结算方法：

18.承包人采购材料设备








